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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美人」（「該節目」）條款及條件（「本條款及條件」）： 

  

1. 該節目之主辦單位為香港電視娛樂有限公司（「主辦單位」）。 

  

2. 該節目參加者公開招募之報名日由 2020 年 9 月 17 日早上 11時至 2020 年 

10 月 18日晚上 12時（「報名日期 」）。 

  

3. 該節目參加者須為年滿 18 歲的女性並持有有效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證（「參加

者」）。參加者參加該節目之同時，即表示同意及接受該節目內容及同意遵守本條

款及條件。 

  

4. 參加者保證其參與該節目並無違反任何法律或參加者與任何第三方之協議或安

排。 

  

5. 參加者須於報名日期內到以下網址 https://event.viu.tv/beautyandthebest/ 於網上填妥及

遞交報名表格。若參加者未能在報名表格中提供必須的資料，或報名表格因任何電

腦設備、軟件、互聯網或任何網站故障、延遲、任何系統或技術問題或其他問題而

未能在報名日期截止前提交，參加者將喪失參加資格。主辦單位不會就上述原因導

致參加者喪失參加資格的情況負上任何責任。 

  

6. 主辦單位收妥所有報名表格之後將展開甄選工作，並會邀請主辦單位認為合資格

的參加者於主辦單位另行指定的時間及地點進行面試。主辦單位對挑選合資格參加

者有絕對決定權。 

  

7. 參加者同意面試及該節目內容屬保密資料，並屬主辦單位所有。參加者在未獲得

主辦單位同意前，不得將其面試及該節目內容以任何方式公開或向第三方透露，包

括但不限於在社交媒體討論、公告或分享相關資料、影片或照片、或接受傳媒訪問

或向其就面試及該節目發表任何意見。 

  

8. 獲挑選參加面試的參加者須按主辦單位要求簽署參加同意書及/或其他法律文件

（包括但不限於轉讓、授權及/或免責文件）（如有），方可接受面試。參加者必須

尊重及服從主辦單位於面試及該節目中的決定。 

  

9. 主辦單位會從面試中挑選參加者參與拍攝該節目。參加者承諾不會作出任何或會

對主辦單位利益或名譽受損的行為或其他不當行為。在法律允許的最大程度下，主

辦單位不會對參加者參加該節目或該節目進行期間或因亮相該節目及與有關該節目

導致的任何直接或間接所造成的傷害、損失、損害、個人財物損失、費用、意外、

延誤或不便負上任何責任，即使是因主辦單位的疏忽或故意不當行為造成的。 

  

10. 面試的甄選過程、該節目和/或其相關活動的過程可能會被拍攝、錄影，主辦單

位有權（但非義務）在世界各地的電視和其他主辦單位認為適合的媒體（包括但不

限於其他電視台、電台、報紙、雜誌或任何媒體平台）上，及/或以其他任何形式廣

播或發佈。所有於面試、該節目及/或其相關活動中所錄製的影音製品的知識產權及

其他一切權利（包括但不限於參加者的訪問的影音錄影之版權）均由主辦單位永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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擁有。參加者在此不可撤銷地放棄有關面試、該節目及/或其相關活動的影音錄影製

品內容現有及未來的所有權利（包括但不限於版權）。 

  

11. 參加者同意並確認主辦單位有權於世界各地透過任何媒體及形式，以廣播、宣

傳、尋找贊助、廣告、及其他與面試或該節目相關的目的使用下列資料、信息或文

檔： 

（a）參加者的姓名、肖像、聲音、背景、照片、個人特徵、錄影、圖像； 

（b）報名表格內已填寫並遞交主辦單位的資料，以及其他不時向主辦單位提供的資

料或信息。 

  

12. 參加者同意遵守主辦單位為該節目訂立的所有製作程序及規則 （包括該節目實

際拍攝期間的程序及規則及不時修改的程序及規則），包括但不限於下列事項： 

（a）穿著或使用主辦單位提供及指定的服飾或產品（如適用）； 

（b）準時到達指定地點進行與該節目有關的面試、拍攝或宣傳活動（包括但不限於

拍攝宣傳片段、出席公關活動或接受媒體訪問）； 

（c）不會在沒有主辦單位認為合理原因下中途退出該節目或缺席任何該節目的環節、

錄影、製作及宣傳活動。 

  

13. 若參加者的親屬或朋友（「參加者親友」）按該節目需要及/或於參加者建議下

參與面試、拍攝、宣傳活動或其他與該節目相關的活動，參加者須確保參加者親友

同意參與上述相關活動，並清楚瞭解本條款及條件及個人資料收集聲明的內容並受

其約束。 

  

14. 如須在香港以外地區進行與該節目相關的製作、拍攝或其他活動，參加者須自

費具備有效的旅遊證件（有效期由相關出發日期起計最少六個月）及簽證。 

  

15. 任何未能遵守本條款及條件或由主辦單位指定的規則、未符合參加資格之要求、

或任何未能準時到達指定場地的參加者，主辦單位有權立即取消參加者的參加資格

而不須另行通知。任何參加者如未經主辦單位書面同意而中途退出該節目、缺席該

節目拍攝或宣傳活動、或因違規被取消參賽資格，主辦單位有權要求參加者作出賠

償。 

  

16. 在法律允許的最大範圍內，主辦單位就下列情況不負上任何責任：在主辦單位

沒有任何明顯過失下，因面試、該節目或其他相關活動而任何人士造成或引起的任

何直接或間接的損失或損害。 

  

17. 在法律允許的最大範圍內，參加者同意豁免和免除主辦單位在下列情況下的一

切責任，同時確保主辦單位免受任何損害，並須承擔因下列情況而對主辦單位造成

或引起的任何直接、間接、特殊、附帶、懲罰或衍生的責任或損失（包括但不限於

所有申索、要求、法律行動、訴訟、賠償、和解、判決、費用及支出（包括合理的

律師費用））： 

（a）在參加面試、該節目或其他相關活動的過程中，因參加者的作為或不作為而對

其自身、主辦單位或其他人士造成或引起的任何直接或間接的損失或損害；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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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因接受、持有、使用或濫用獎金或獎品（如有），而對其自身、主辦單位或其

他人士造成或引起的任何直接或間接的損失或損害。 

  

18. 主辦單位有權不時更改任何本條款及條件、規則及/或有關該節目的獎金或獎品

（如有），而不作另行通知。 

  

19. 主辦單位有權不時修改、暫停、終止、延期、重新安排時間和／或取消該節目

或該節目的任何環節而不作另行通知，參加者不得異議。若主辦單位終止或取消該

節目，有關參加者的參加資格將被取消。 

  

20. 主辦單位之員工及家屬不可參與該節目。 

  

21. 若本條款及條件中任何條款被有效法院裁定為無效，其他條款將不受影響。 

  

22. 本條款及條件受香港特別行政區（「香港」）法律管轄。參加者願受香港法院

的專屬司法管轄權管轄。 

  

23. 主辦單位有權自行決定製作該節目及製作後是否進行電視廣播及於任何渠道播

放任何於該節目中拍攝及錄影的片段。 

  

24. 參加者保證已經細閱本條款及條件，參加者參加該節目同時表示完全同意本條

款及條件。 

  

25. 如對本條款及條件及/或對甄選參加者、該節目面試、該節目、拍攝或宣傳活動

有關的其他事宜有任何爭議，主辦單位保留就爭議的任何問題之最終決定權，而其

作出的決定對參加者具有約束力。主辦單位擁有對本條款及條件最終之解釋權。 

  

26. 個人資料收集聲明 

參加者於報名表格所提供的任何資料及參加者根據本條款及條件在該節目期間參與

主辦單位所製作的任何拍攝及錄影（以下統稱“資料”），主辦單位會根據其私隱

政策聲明（載於 https://viu.tv/our-policy） 使用資料作該節目有關之用途，包括但

不限於評審參加者、核實參加者的參加資格、作聯絡用途、作該節目有關的廣播、

發佈、宣傳、廣告及申請贊助，及所有與該節目有關之目的。參加者若發現其提供

之資料有不正確時，需向主辦單位提出要求作出所需修正。如對該節目有任何查詢，

請電郵至 enquiry@viu.tv。資料的查閱或更改，可郵寄至香港郵政總局信箱 9896 號

與私隱條例事務主任聯絡。 

 


